
法規名稱：地政士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9 月 15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地政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地政士考試及格，包括本法施行前考試院依法規劃，並於本法施行後舉辦

之九十一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及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辦理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檢覈及格。

第 3 條

1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五十四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地政士證書，應備具下

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下列資格證明文件之一：

（一）依本法第五條規定請領者，地政士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二）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請領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及格證書影本，或土地登

記專業代理人檢覈及格證書影本。

（三）依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請領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

明及其影本，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及其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前項第二款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合於第一項規定者，發給地政士證書；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

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4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原繳送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文件。

5   本法施行前依法領有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證書者，得備具原證書以代第一項第二款之資格證明文

件，準用第一項規定請領地政士證書；於發給地政士證書後，原繳送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證書

不予發還。

第 4 條

1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發給開業執照，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地政士或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證書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



五、事務所房屋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影本。

2   前項第二款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於第一項申請準用之；駁回申請時，應退還原繳送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

文件。

第 5 條

地政士紙本證書或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紙本證書遺失、滅失或污損，得備具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地政士證書。

第 6 條

1   地政士紙本開業執照遺失、滅失或污損，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補發或換發：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

2   前項補發或換發之開業執照，以原開業執照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第 7 條

1   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開業執照者，應備具下列文件，於原開

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為之：

一、申請書。

二、原開業執照及其影本；執照遺失、滅失者，免予檢附。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四年內完成專業訓練三十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

五、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但以原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者，免予檢附。

2   前項換發之開業執照，其有效期限自原執照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四年。

3   合於第一項規定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換發新開業執照或於原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

期限；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4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原繳送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文件。

5   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之系統線上申請換發開業執照者，免檢附第一項第二款之文件。

第 7-1 條

1   地政士自行停止執業經註銷登記，於原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前申請恢復執業者，應備具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之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2   前項發給之開業執照，以原開業執照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第 8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最近四年內，指專業訓練之結訓日至重行申領開業執照之日在四年以內。

第 9 條

1   地政士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申報變更事項備查時，應檢附申請書及變更事項證明文件，向事

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其因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所定事項

變更者，除第一款之住址外，應準用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申請換發地政士證書或開業執照。

2   前項因事務所或聯合事務所地址變更申請換發地政士證書或開業執照者，另應檢附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款之文件。

第 10 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請領開業執照，應備具原因消滅證明文件及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書件，

向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第 11 條

1   地政士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重新申請登記，應備具原開業執照及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文件，向遷入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2   前項原開業執照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受理遷入之主管機關審查合於規定者，應發給新開業執照，同時將原開業執照送請原登記主管機

關辦理註銷。

4   前項發給之開業執照，以原開業執照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5   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之系統線上重新申請登記，且持有地政士紙本開業執照者，免檢附第一項

之原開業執照。

第 12 條

（刪除）

第 13 條

地政士執行業務之區域，不以其登記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轄區為限。

第 14 條

地政士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申請簽證人登記時，應備具下列書件，向開業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四、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繳納簽證保證金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五、簽證人之印章款及簽名款。

第 15 條



1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予建檔、製

作簽證人名簿，及將簽證人名簿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人所屬地政士公會及中華民國地政士

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並得依其申請，將簽證人名簿函送他縣（市）主管機關

及其所轄地政事務所。廢止登記時，亦同。

2   前項簽證人名簿，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簽證人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二、事務所名稱、地址及聯絡電話。

三、開業執照字號。

四、簽證人之印章款及簽名款。

第 16 條

地政士辦理簽證案件時，應建立契約或協議簽訂人基本資料，其項目如下：

一、姓名。

二、出生日期。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戶籍地址。

五、通訊地址及電話。

六、印章款及簽名款。

第 17 條

1   地政士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業務紀錄簿，其應載明之事項如下：

一、受託案件之類別及內容。

二、委託人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三、受託日期。

四、申請日期。

五、受託案件辦理情形。

2   地政士辦理簽證案件者，應將前條所定基本資料事項，列入前項業務紀錄簿應載明之事項。

第 18 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保存年限，自地政士將受託案件向相關機關申請之日起算。

第 19 條

1   地政士公會名稱，應冠以所屬直轄市或縣（市）行政區域名稱。

2   本法施行前已成立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公會符合本法第三十條規定者，得向該管人民團體主管

機關申請更名。更名後之公會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將章程、會員名冊及職員簡歷冊，報

請該管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在地主管機關。

第 20 條



1   領有開業執照之地政士，以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公會為限。但鄰近直轄市或縣（市）之地

政士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申請加入者，不在此限。

2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公會之地政士，於其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

組織地政士公會後，應加入其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並自其原加入之鄰近直轄市或縣（市）

公會辦峻出會。

第 21 條

1   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由直轄市或縣（市）公會選派之；其選派之代表人數，於全國聯合會章程

中定之。

2   前項直轄市或縣（市）公會選派之代表，不以各該公會之理事、監事為限。

第 22 條

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之被選舉人，不以直轄市或縣（市）公會選派參加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

為限。

第 23 條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關於地政士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為三年，應自本法施行後改選之當屆起

適用；共連選連任之理事、監事不得超過全體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應分別就理事與監事名

額認定。

第 24 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獎勵，應以公開方式頒發獎狀、獎牌或獎章。

第 25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地政士懲戒處分之計算，對於其在各直轄市或縣（市）之懲戒處分，

應予累計。

第 26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地政士之懲戒處分時，應檢視其懲戒處分之累計情形，其有本法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申誡處分三次者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累計滿三年者，應提地政士懲戒委

員會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或予以除名。

第 27 條

1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2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發布條文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